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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名 称
嘉兴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秘书

处

法定代表人

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
编号：133040000558



《事业

单 位

法 人

证书》

登 载

事 项

单位名称 嘉兴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秘书处

宗 旨 和

业务范围

承担嘉兴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日常工作

住 所 浙江省嘉兴市中环南路 2048 号龙威大厦 2202 室

法定代表人 丁少伯

开办资金 10 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

举办单位 嘉兴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资产

损益

情况

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1.52 11.52

网上名称 无 从业人数 5



对《条

例》和

实施细

则有关

变更登

记规定

的执行

情 况

我单位于 2019 年 3 月 6 日任免了单位行政负责人，按《细则》规

定于 2019 年 3月 8日申请办理了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截止 2018

年 12 月底，我单位可用作开办资金的净资产已少于原登记的开办

资金金额的 20%，按《细则》规定于 2019 年 3月 8 日申请变更了开

办资金。



开

展

业

务

活

动

情

况

我单位成立于 2013 年 5 月，承担着嘉兴市农合联组织运行的日常管理，引导 1个市级、

7个县（市、区）级、61 个镇级，共 2927 个会员在组织体系中开展各项为农服务工作，

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赋予农合联组织的职能与任务，以有效整合为农服务资源，完善组

织网络，拓宽为农服务领域，提升为农服务水平，促进“三位一体”农村新型合作经济体

系建设为己任，在推进我市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建设上发挥积极作用。现将 2018 年

履职情况公示如下：

一、开展的主要工作

（一）负责农合联组织日常行政工作，宣传贯彻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方针政策，指导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规范发展；

（二）完善提升市、县、镇三级农合联组织体系，深化供销合作社和农业生产经营

管理体制改革，构建“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建设，稳妥推进各县（市、区）

农合联执委会内设机构、职能配置和关系承接，积极推动农民合作基金、农合联资产经营

公司两项制度建设；

（三）围绕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通过推进特色产业农合联建设、培育区域农

产品公用品牌建设、加快推进现代农业服务中心建设等，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水

平；通过大力推动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完善农超支配体系、组织农产品展示展销等，不

断提高农产品流通服务水平；通过坚持发展多种模式农村金融服务平台，重点推动农村资

金互助会建设，完善提升农村信用担保平台，积极开展农合联会员的信用等级评定工作等，

积极推动农村信用合作体系建设，力争补齐农村合作金融短板。同时，积极参与“山海协

作”和东西部对口扶贫工作。

（四）指导镇级农合联与基层供销组织融合发展，广泛参与农产品流通、电商平台

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涉农人才培训、废旧商品回收利用、乡村环境整治等，搭建一批

县级、镇级新型为农服务平台，主动承接政府服务职能。

二、取得的主要效益

（一）社会效益。农合联秘书处引导各级农合联积极充当好党和政府联系沟通“三

农”的桥梁纽带，通过涉农资源整合，全面优化基层涉农合作经济组织，厚植嘉兴联合兴

农新优势。不仅培育发展了新的农业服务主体，同时拓展农业服务新领域，为进一步深化

我市农村经营体制和完善提升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经济体系建设，加

快城乡发展一体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经济效益。农合联秘书处为公益性服务主体，不具经营行为，不向会员收取

会费，日常经费财政拨款。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

2019 年工作将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精心谋篇布局，夯实组织基础，做优服务平台。

（一）进一步深化“三位一体”农村新型合作经济体系建设，完善和规范市、县、

镇三级农合联体制机制，促进农合联组织规范化运作；

（二）继续发展特色产业农合联“产业+农合联+公司”的合作制和公司制双重运行

机制，引导各地加大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积极推动区域农产品公共品牌建设，在

推动农村产业兴旺上发挥新的作用；

（三）加大合作资源整合力度，强化为农服务创新性平台建设，加快构建覆盖全程、

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现代农业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提升现代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四）创新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拓宽多元化的信用合作渠道，加大农业生产支持力

度，推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落到实处、取的实效。



相关资质

认可或执

业许可证

明文件及

有 效 期

无

绩 效 和

受奖惩及

诉讼投诉

情况

2018 年我单位没有涉及奖励事项和诉讼事项，也没有接到社会投

诉。

接受

捐赠

资助

及其

使用

情况

我单位 2019 年未接受捐赠资助。

事业

单位

委托

意见

兹委托登记管理机关在网上公示我单位年度报告书。

法定代表人： 公章：

年 月 日

举办单位

意见（含保

密审查

意 见）

经审查，同意公示。

分管领导： 公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填表人：张雪梅 联系电话：15958301663 报送日期：


